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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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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面专用小麦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拉面专用小麦粉的原辅料、质量指标、添加剂使用、安全要求，检验规则、判定规则

以及标签标识、包装、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以小麦为主要原料，专门制作拉面的小麦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51 小麦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506.2 小麦和小麦粉 面筋含量 第2部分：仪器法测定湿面筋

GB/T 5507 粮油检验 粉类粗细度测定

GB/T 5508 粮油检验 粉类粮食含砂量测定

GB/T 5509 粮油检验 粉类磁性金属物测定

GB/T 14614 粮油检验 小麦粉面团流变学特性测试 粉质仪法

GB/T 14615 粮油检验 小麦粉面团流变学特性测试 拉伸仪法

GB/T 15684 谷物碾磨制品 脂肪酸值的测定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24853 小麦、黑麦及其粉类和淀粉糊化特性测定 快速粘度仪法

GB/T 24905 粮食包装 小麦粉袋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3 技术要求

3.1 原、辅料要求

小麦应符合GB 1351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3.2 质量指标

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质量指标

项目
指标范围

检验方法
精制粉 普通粉

水分/％ ≤ 14.5 GB 5009.3

灰分（以干基计）/％ ≤ 0.55 0.70 GB 5009.4

粗细度
CB36号筛 全部通过

GB/T 5507
CB42号筛 留存率不超过10.0%



色泽、气味 正常 GB/T 5492

外观形态 粉状或微粒状，无结块 GB/T 5492

湿面筋含量/% ≥ 28.0 26.0 GB/T 5506.2

稳定时间/min ≥ 10.0 6.0 GB/T 14614

含砂量/% ≤ 0.02 GB/T 5508

磁性金属物/（g/kg） ≤ 0.003 GB/T 5509

脂肪酸值（以湿基计，KOH计）/

（mg/100g） ≤
80

GB/T 15684

峰值黏度/BU ≥ 470 GB/T 24853

拉伸能量（135min）/cm2 ≥ 55 GB/T 14615

延伸性（135min）/mm ≥ 130 GB/T 14615

3.3 添加剂的使用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和相应标准的规定。

3.4 安全要求

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4 检验规则

4.1 检验的一般规则

按GB/T 5490执行。

4.2 组批

相同原料、相同工艺和相同设备生产的同种产品为一批。

4.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气味、色泽、外观形态、水分、粗细度、灰分、湿面筋、净含量。

4.4 型式检验

4.4.1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常年连续生产的每半年应至少检验 1次；

b)当原料、设备、工艺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新产品投产；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f)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4.4.2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本文件 3.1-3.4的要求。

4.5 判定规则

4.5.1 出厂检验判定

4.5.1.1 产品应做拉面制作过程和产品感官评价鉴定（参考附件A、附件B）

4.5.1.2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判该批产品合格。



4.5.1.3 出厂检验项目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可以从同批样品中加倍抽样复验，仍不符合本标准

，判为不合格品。

4.5 2 型式检验判定

4.5.2.1 型式检验时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判该批产品合格。

4.5.2.2 型式检验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中若有一项不合格，可以从同批样品中加倍抽样复验，仍

不符合本标准，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或该次形式检验结论不合格。

5 标签、标识

产品名称可注明“拉面专用小麦粉”“拉面专用面粉”等字样，并标明相应等级。

6 包装、储存、运输

6.1 包装

应符合GB/T 17109和GB/T 24905的规定。

6.2 储存

按GB/T 29890执行。

6.3 运输

不应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等污染性货物混匀。运输中应轻搬放。



附件A 实验室拉面制作工艺

A1 面条制作

A1.1 兰州拉面基本配方

小麦粉500g，食用盐7g，拉面剂3g（以1:2.5配成水溶液加入），加入适量水，面团最终含水量控

制在43%。

A1.2 拉面制作工艺流程

（1）和面：将小麦粉与食盐倒入32cm口径的不锈钢面盆混合，分3次加水和面搅拌，使之形成

面絮或雪花片状；拉面剂溶液分两次加入，反复搓揉、压实、折叠成面团；和面时间约6min。

（2）醒发：将和好的面团置于案板上，覆盖保鲜膜，静止醒发20min。

（3）溜条：在案板上涂抹少量食用油，将醒发好的面团置于案板上，反复揉搓至表面光 滑；将

面团搓至直径为5cm的粗面棍，对折两端，顺势抖拉；重复6-7次，直至粗细均匀；溜条时间约

2min。

（4）出条：搓合面棍，去其两端，截成长度为15cm的面棍；表面撒干粉，然后轻搓至长度为30cm

、粗细均匀的面棍；双手（左手中指指缝夹住面棍两端，右手用中指勾住面段中间位置）匀力拉

伸；拉长一次为1扣（手），以7扣（手）为准（细面）；拉面直径约为2mm。（5）煮面：拉好

的面条入锅，于滚沸水（电磁炉功率为2100W）中煮至面条颜色发亮；煮熟后在凉水中浸泡30

秒（s），捞出备用。



附件B 拉面感官评价方法

B1 拉面制作过程评价

聘请经过测试和培训的拉面师傅，以随机编组的形式，进行面粉样品的兰州拉面制作特 性进行感官评价。一般要求每个样品需要聘请3位拉面师傅每位拉面

师傅拉制3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样品兰州拉面制作过程感官评价得分。

拉面制作过程评分项目及分数分配如下：总分100分，其中：和面难易程度及面团软硬程度35分，跐面力度大小及粘手程度15分，醒发后面团色泽15分，拉

伸力大小15分，断条扣数及均匀性20分。实际评价中为方便操作，将每项设定满分为10分。计算时各项得分乘以相应的权重系数得到该项指标的加权分数，5项

指标加权分数之和记为该样品兰州拉面制作过程感官评价得分。具体评价标准见表B1。

表 B1 兰州拉面制作过程感官评价标准

项目 指标 评价标准 权重系数

和面

和面难易程度及面团软硬程度
和面容易、面团硬度适中（10-7）和面容易，面团硬度偏大或（6-5）和面不容

易，面团应（4-1）
0.35

跐面力度大小及粘手程度
跐面力度适中，不粘手（10-7）跐面力度较大或较小，不粘（6-5）跐面力度太

大或太小，粘手（4-1）
0.15

色泽 醒发后面团色泽 乳黄（10-7）发灰、发暗（6-5）发绿（4-1） 0.15

拉制

拉伸力大小 拉伸力适中（10-7）拉伸力较大或较小（6-5）拉伸力太大或太小（4-1） 0.15

断条扣数及均匀性
六到七扣断条，出条均匀（10-7）六到七扣断条，出条不匀（6-5）六扣以下断

条（4-1）
0.20



B2 兰州拉面产品感官评价

由8-10名经测试和培训的专业感官评价员组成感官评价小组，对拉面师傅制作的兰州拉面进行感

官评价。感官评价小组评分的平均值记为该样品兰州拉面产品感官评价得分。兰州拉面产品感官

评价项目及分数分配如下：总分100分，其中：色泽20分，表观状态10分，硬度20分，黏性5分，

弹性30分，光滑性10分，食味5分。具体评价标准见表B2。

表 B2 兰州拉面产品感官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色泽 乳黄色；黄色、亮度一般；色泽发灰、发暗或发绿；

表观状态 光滑、规则；较光滑、较规则；粗糙、严重变形；

硬度 硬度适中；较硬或较软；过硬或过软；

黏性 爽口不黏；稍黏；较黏；很黏；非常黏；

弹性 弹性很好；弹性较好；弹性一般；弹性较差；没有弹性；

光滑性 非常光滑；光滑；较光滑；不光滑；粗糙

食味 麦香浓郁；麦香味较浓；略有麦香味；基本无异味；异味；

B3 兰州拉面产品分级

“精制级”兰州拉面要求：“制作感官评价得分”≥80分，“产品感官评价得分”≥85分。

“普通级”兰州拉面要求：“制作感官评价得分”≥75分，“产品感官评价得分”≥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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